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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111年第 1 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 4月 28日下午 2 時 

地  點：本府六樓會議室 

主  席：張副召集人世威 

出  席：詳簽到簿 

請  假：陳召集人靜航、陳副召集人玉明、呂委員宜臻、賴委員嘉

美、廖委員麗卿、陳委員彩紅、李委員彩華、性別平等辦公

室 

 

紀錄：陳怡貞 

 

壹、 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 110年度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執行成果  
項

次 
項目 執行項目 110 年執行成果 備註 

一 性別平

等專責

小組(含

性別議

題聯絡

人) 

1. 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成立時間及會議召

開情形。 

2. 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委員任一性別不得

低於三分之一。 

3. 為推動該局(處)性

別業務，需穩定各

局處性別議題聯絡

人之持續性。 

4. 局(處)各委員會委

員之任一性別不得

低於三分之一。 

1. 本局已於 110年 4月 15日、

110 年 10 月 26 日召開性別

平等專責小組會議，本年度

共召開 2次。 

2. 本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委

員總人數 32 人，男性委員

14人(44%)；女性委員 18人

(56%)。 

3. 本 (110)年性別議題聯絡

人：賴嘉美，擔任期間：1月

至 12月，穩定度 100%。 

4. 本局各委員會性別比率： 

(1)桃園市議員復興區民代表

穩 定 度 算

法 為

1( 年 )/1(

人)=100%；

1( 年 )/2(

人)=50%，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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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執行項目 110 年執行成果 備註 

及里長福利互助會：委員總

人數 9 人，男性委員 4 人

(44%)；女性委員 5 人

(56%)。 

(2)桃園市政府民政局性別平

等專責小組：委員總人數 32

人，男性委員 14人(44%)；

女性委員 18人(56%)。 

(3)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委

員總人數 9人，男性委員 3

人(33%)；女性委員 6 人

(67%)。 

(4)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委

員總人數 9人，男性委員 4

人(44%)；女性委員 5 人

(56%)。 

(5)性別歧視申訴處理委員

會：委員總人數 7人，男性

委員 3人(43%)；女性委員

4人(57%)。 

(6) 桃園市政府全民防衛動員

準備業務會報：委員總人

數 38人，男性委員 30人

(79%)；女性委員 8人

(21%)。 

(7)桃園市政府殯葬事務審議

諮詢會：委員總人數 17

人，男性委員 7人

(41%)；女性委員 10 人

(59%)。 

二 性別意

識培力 

1.該機關一般公務人

員參與性別意識培

力人數與比例。「一

般公務人員」係指 

1. 本局一般公務人員共有 110

人(男性 35 人(31.8%)，女

性 75 人(68.2%))。主管人

員共有 15 人(男性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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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執行項目 110 年執行成果 備註 

(1)依法任用、派用

之有給專任人員。

(2)依法聘任、聘用

及僱用人員。(3)公

務人員考試錄取人

員。 

2.該機關主管人員參

與性別意識培力人

數與比例。「主管人

員」係指機關正副

首長、正副幕僚長

及單位主管。 

3. 性別平等業務相關

人員參與性別課程

受訓人數、比例及

平均時數。「性別平

等業務相關人員」

係指實際從事提升

婦女權益及促進性

別平等之業務相關

事宜(包括性別主

流化、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各項性別平等

政策措施、性別平

等委員會、性別平

等專責/案小組)之

專責、兼辦人員(含

性別平等督導、性

別議題聯絡人及議

題代理人)。 

(53.3%) ， 女 性 7 人

(46.7%))。辦理性別平等業

務相關人員共有 3 人(男性

0人(0%)，女性3人(100%))。 

2. 一般公務人員，參與性別意

識培力課程為 110 人(男性

35 人(31.8%)，女性 75 人

(68.2%))，參加實體課程受

訓為 90 人 (男性 26 人

(28.9%) ， 女 性 64 人

(71.1%))，參加數位課程受

訓為 110 人(男性 35 人

(31.8%) ， 女 性 75 人

(68.2%)) 。 受 訓 比 率 為

100%，較前一年增加 2.8%。 

3. 主管人員，參與性別意識培

力課程為 15 人(男性 8 人

(53.3%) ， 女 性 7 人

(46.7%))，參加實體課程受

訓為 15 人 (男性 8 人

(53.3%) ， 女 性 7 人

(46.7%))，參加數位課程受

訓為 15 人 (男性 8 人

(53.3%) ， 女 性 7 人

(46.7%)) 。 受 訓 比 率 為

100%，較前一年增加 6.7%。 

4. 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參

與性別課程為 3 人(男性 0

人(0%)，女性 3人(100%))，

受訓比率為 100%，較前一年

增加 0%，平均受訓時數 9小

時。 

三 性別影

響評估 

該機關進行性別影響

評估之填寫情形、邀

1. 本局制定或修正本市自治

條例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之

件數，共有 0件，較 109 年

本 府 制 定

或 修 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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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執行項目 110 年執行成果 備註 

請程序參與之學者。 減少 1件。 

2. 本局重大施政計畫等進行

性別影響評估共有 1件，分

述如下： 

(1) 計畫名稱：桃園市八德區

茄苳國民小學辦理新建公

共幼兒園(白鷺市民活動

中心部分。 

(2) 程序參與之學者：劉慧

音。 

(3) 較 109年減少/新增 0件。 

3. 本局非重大施政計畫等進

行性別影響評估共有 1 件，

分述如下： 

(1) 計畫名稱：111年度桃園

市宗教團體負責人講習會

實施計畫。 

(2) 程序參與之學者：黃翠

紋。 

(3) 較 109年減少/新增 0件。 

市 自 治 條

例、研擬施

政 計 畫 等

初期，即應

進 行 性 別

影 響 評 估

機制。 

四 性別統

計與性

別分析 

1.增進性別統計資料

與分析之完備性。 

2. 各機關性別平等專

責小組應定期檢討

性別統計指標之増

加或修正。 

1. 本局於上(109)年的性別統

計項目共有 20項，本(110)

年的性別統計項目共有 22

項，新增 2項，項目分別為：

「107 至 109 年桃園市新建

市民活動中心內設置集哺

乳室統計表」、「現住原住民

人口數-按年齡別分」。 

2. 本局於本(110)年性別統計

運用於政策措施共 0項。 

3. 本局於本(110)年新增的性

別分析篇數共有 1篇，名稱

為：「桃園市 109年至 110年

4 月聯合奠祭往生者性別統

計分析」。 

性 別 統 計

與 分 析 之

定 期 檢 討

應 納 入 性

別 平 等 專

責 小 組 會

議討論。 

性 別 統 計

應 用 於 政

策 措 施 其

內 容 可 為

方 案 、 措

施 、 新 聞

稿 、 致 詞

稿、施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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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執行項目 110 年執行成果 備註 

4. 本局已於 110年 10月 26

日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

定期檢討性別統計指標之

增加或修正。 

果、政策宣

傳 或 人 才

拔 擢 等 項

目。 

五 性別預

算 

1.各機關於法定預算

通過後填寫性別預

算表，並請各機關

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協助檢視。 

2.各機關提經各機關

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年度第 1 次會議檢

視後，送主計處彙

整提報性別主流化

推動組會議。 

3. 逐年落實發展性別

回應預算之目標。 

1. 本局 110 年度性別預算總

計 5,798千元，較 109 年增

加 657 千元。 (如附件

1,p.6-7) 

2. 本局會計室每年度將彙整

各科室性別預算表後，於

111 年 4 月 28 日性別平等

專責小組會議檢視後，再交

由本府主計處。 

3. 本局 110 年度性別預算決

算數總計 5,572千元，較性

別預算數減少 226 千元。

(如附件 2,p.8) 

請依「桃園

市 政 府 性

別 預 算 編

列 原 則 及

注意事項」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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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政 府 性 別 預 算 編 列 情 形 表 -表二              單位：千元 

冊

號 

項

次 
計畫名稱 

請勾選所配合性別平等工作事項（可複選） 

 109 

年度 

預算數  

 110 

年度 

預算數  

差異 

較上

年度

減少

原因

說明 

備註： 

聯絡人

/電話 

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性別

主流

化六

大工

具 

CEDAW 

 

其

他 

就

業、

經濟

與福

利 

人

口、

婚姻

與家

庭 

教

育、

文化

與媒

體 

人身

安全

與司

法 

健

康、

醫療

與照

顧 

環境

與交

通 

3 16 民政局   V V V V V V     5,141 5,798 657   

3-1 1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外聘委

員出席費 
            V     

                    

10  

                    

10  

                

-    
  

陳○貞
3322101#
5639 

  2 

桃園市 109年戶政業務法

令暨為民服務研習會實施

計畫 

  V               
                     

2  

                   

-    

                  

2  
  

楊○媗 

3322101#

5621 

  3 

本市蘆竹區中興、上興、

新興及中福等四里聯合集

會所、社福場所及圖書分

館新建等(含設計監造費) 

  V     V         
                 

1,319  

                   

-    

              

1,319  
  

楊○滿 

3322101*

5608 

  4 

本市八德區廣隆、大同、

大成三里聯合集會所、公

托中心、日照中心新建工

程等相關經費 

  V     V         
                 

1,140  

                 

3,800  

-             

2,660  
  

蔡○揚 

3322101*

5608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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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擴大里基層建設暨里長里

幹事聯繫會報 
          V       

                   

200  

                   

-    

                

200  
  

郭○欣 

3322101#

5604 

  6 
里幹事培訓研習及民政人

員法令研習課程 
      V           

                   

140  

                     

2  

                

138  
  

程○喬 

3322101#

5604 

  7 聯合婚禮實施計畫   V V             
                 

2,000  

                 

1,800  

                

200  
  

鄧○之

3322101#

5613 

  8 殯葬業務研習班實施計畫     V             
                     

4  

                     

2  

                  

2  
  

張○潔

3322101#

5613 

  9 
桃園市政府宗教負責人講

習會實施計畫 
    V             

                    

50  

                     

2  

                 

48  
  

徐○玲 

3322101#

5618 

  9 
桃園市政府未立案宗教負

責人講習會實施計畫 
    V             

                   

-    

                     

2  

-                 

2  
  

徐○玲 

3322101#

5618 

  10 辦理替代役役男法紀教育       V     V     
                   

126  

                    

60  

                 

66  
  

黃○寧 

3322101#

5635 

  11 

補助本市後備軍人人民團

體辦理性別平等觀念宣導

公益活動 

      V     V     
                    

50  

                    

20  

                 

30  
  

黃○寧 

3322101#

5635 

  12 
敬天祈福 E起來，科儀大

典好性平 
    V             

                   

100  

                   

100  

                

-    
  

趙○琛 

3322101#

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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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 園 市 政 府 性 別 預 算 決 算 情 形 表    
單位：千元 

項次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110年度 

預算數 

110年度 

決算數 

備註： 

聯絡人 

10 民政局 5,798 5,572   

1 民政局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外聘委員出席費 
                                

10  
                          

8  
 秘書室  

2 民政局  
本市八德區廣隆、大同、大成三里聯合集會所、公托中心、日照新
建工程 

                             
3,800  

                      
3,800  

 自治科  

3 民政局  里幹事培訓研習及民政人員法令研習課程 
                                 

2  
                          

2  
 區政科  

4 民政局  替代役男教育訓練 
                                

60  
                         

60  
 兵役科  

5 民政局  後備軍人人民團體公益活動 
                                

20  
                         

20  

6 民政局  聯合婚禮實施計畫 
                             

1,800  
                      

1,680  
 禮儀科  

7 民政局  桃園市政府 110年補助殯葬服務業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2  
                        

-    

8 民政局  桃園市政府宗教團體負責人講習會實施計畫 
                                 

2  
                          

2  

 宗教科  9 民政局  桃園市政府未立案宗教場所負責人講習會實施計畫 
                                 

2  
                        

-    

10 民政局  桃園好神慶典好性平推動計畫 
                               

100  
                        

-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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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本局 111年 1-4月辦理成果 

一、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就業、經濟與福利面向分工表 

政策方針 111年工作規劃 111年 1-4月辦理成果 

14.定期檢視本府女性主

管及本市女性從政比

例，並提升議題可見

度，以逐步改善性別落

差並厚植女性人力資

本。 

性別目標： 

逐步改善女性從政比例性

別落差並厚植女性人力資

本。 

執行策略： 

1. 定期檢視並提供本市

民意代表性別人數及

比例。 

2. 定期檢視並提供本市

轄區里長、鄰長性別

人數及比例，並透過

廣宣以逐步改善性別

落差。 

1. 本市議員共計 59位，

男性議員 39位，女性

議員 20位，男女性別

比例為 66%：34%。 

2. 本市立法委員共計 6

位，男性立委 4位，

女性立委 2位，男女

性別比例為 66%：

34%。 

3. 本市里長共計 516人，

其中男性 385人、女性

131人；男女性別比例

為 75%：25%。 

4. 本市鄰長共計 11,893

人，其中男性 5,888

人、女性 6,005人；

男女性別比例為

49.5%：50.5%。 

二、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人口、婚姻與家庭面向分工表 

政策方針 111年工作規劃 111年 1-4月辦理成果 

2.提供具性別意識的婚 

前、新婚教育課程，並 

持續鼓勵家庭成員，打 

破刻板性別分工，溝通 

協商、平等參與家務與 

家庭照顧責任，以強化 

家庭內性別平等價值。 

方針重點： 

(1) 應提供具性別意識之

婚前、新婚教育課程及

性別目標： 

促使新人藉婚前教育，建

立家庭兩性平權之意識。 

執行策略： 

本局與家庭教育中心合

作，針對報名參加聯合婚

禮活動之新人，由家庭教

育中心辦理至少 4 小時具

性別意識之婚前、新婚及

平等參與家務與家庭照顧

預計 111 年 10月份辦理

市民聯合婚禮活動，針對

報名參加之新人，由家庭

教育中心辦理至少 4小時

具性別意識之婚前、新婚

及平等參與家務與家庭照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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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課程。 

(2) 倡儀家庭夥伴關係，

落實家庭照顧之共同責

任，破除女性照顧迷

思。 

責任等課程。 

7.實踐婚姻平權友善措

施，認識並研議多元家

庭(包括非婚同居、多

元性別、友伴家庭等非

傳統家庭型態)之福

利、權益保障策略。 

性別目標： 

期結合異性與同性伴侶共

同參與聯合婚禮，以達尊

重多元性別族群權益之觀

念。 

執行策略： 

於每年 10月辦理聯合婚

禮活動，開放異性與同性

伴侶共同參與以保障多元

家庭權益。 

預計 111 年 10月份辦理

市民聯合婚禮活動，開放

異性與同性伴侶共同參與

以保障多元家庭權益。 

8.針對新住民家庭成員辦

理支持性服務措施，並

加強多元文化認知宣

導，以尊重新住民文化

主體性及提升其家庭關

係。 

方針重點： 

(1) 針對新住民家庭成員

提供支持性服務措施，

以協助新住民溝通及提

升家庭關係。 

(2) 結合社區大學、社區

關懷據點等，辦理多元

文化宣導，以針對社區

民眾及新住民家庭成

員，進行認知宣導，以

破除對新住民之負面刻

板印象。 

性別目標： 

提供新住民及其家庭成員

各項服務措施及生活等宣

導資訊。 

執行策略： 

各戶所主動通知本市市民

申請其新住民配偶歸化設

籍，並協助中央及地方等

各機關發放宣導資料，有

效提供新住民及其家庭成

員各項服務措施及生活資

訊。 

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持續主

動通知本市市民申請其新

住民配偶歸化設籍，並協

助各機關發放宣導資料。

111年 1-2月計 196件(男

性 67件，女性 12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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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教育、文化與媒體面向分工表 

政策方針 111年工作規劃 111年 1-4月辦理成果 

3.定期建置相關性別統計

資料，並研議性別平等

措施與政策，運用性別

主流化策略，促進各項

施政皆能具備性別觀

點。 

性別目標： 

定期建置、更新性別統計

指標(含複分類)，以提供

性別平等措施與政策之依

據。 

執行策略： 

每年至少新增 2 項性別

統計指標及 1 篇性別統

計分析。 

111年預計新增 2項性別

統計指標及 1篇性別統計

分析報告，擬經本局 111

年第 1 次性平專責小組會

議討論擇定，再經第 2次

性平專責小組會議確認內

容後，於本局性別主流化

專區公告，並上傳至本府

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8.持續檢視並改善文化、

宗教、禮俗、傳統民俗

之儀典與觀念，例如婚

姻、喪葬、祭祀、繼承、

年節習俗中具性別歧視

或多元性別等刻板印象

部分，並積極建構性別

平等的社會文化。 

性別目標： 

1. 推廣聯合婚禮活動兩

性平權，改善傳統婚

禮嫁娶儀式。 

2. 推廣喪葬禮俗中性別

平等觀念，消除傳統

喪葬禮俗中具性別貶

抑之文化意涵。 

3. 翻轉宮廟舊思維，加

強建構性平友善宗教

環境，期形成「公共

領域女性決策與發揮

影響」，並讓宗教性別

平等觀念深植民心。 

執行策略： 

1. 於每年 10月辦理聯合

婚禮活動，改善傳統婚

禮嫁娶儀式，不但達到

低碳婚禮的成果，並可

宣導兩性平權觀念。 

2. 藉由辦理殯葬業務講

習，於課程中檢視傳統

1. 預計 111年 10月份辦

理市民聯合婚禮活動。 

2. 預計於 111年下半年

辦理殯葬業務講習。 

3. 預計 111年 11月下旬

針對本府登記在案及

未立案宗教場所，辦

理 1 場宗教團體(場

所)負責人講習會。 

4. 預計於 111年下半年

擇定 1家宗教團體配

合執行「桃園好神--

慶典好性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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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習俗中性別歧視或

多元性別等刻板印象部

分，以宣導喪葬禮俗中

性別平權與多元性別平

等之觀念。 

3. 針對本府登記在案及

未立案宗教場所辦理

宗教團體(場所)負責

人講習會，於會中宣

導宗教文化性別平等

及性騷擾防治概念。 

4. 結合宗教團體例行科

儀慶典辦理「桃園好

神--慶典好性平」活

動，並邀請本市登記

有案之宗教團體參與

觀摩，將活動製成光

碟，藉重要宗教活動

或講習會等場合播放

宣導，期宮廟仿效，

鼓勵女性承擔宮廟事

務，提升性別平等意

識。 

10.落實媒體素養教育，推

動地方媒體自律及他律

機制，以減少媒體缺乏

性別意識的報導。 

性別目標： 

強化媒體性別平權意識，

減少缺乏性別意識之報

導。 

執行策略： 

於發布新聞稿前，運用

「桃園市政府媒材性別平

等檢視表」，先行檢視媒

體文宣內容是否有違性別

平等之意涵。 

本局 111 年 1-3月共發布

5案新聞稿，並運用「桃

園市政府媒材性別平等檢

視表」，已先行檢視文宣

內容無違反性別平等之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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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人身安全與司法面向分工表 

政策方針 111年工作規劃 111年 1-4月辦理成果 

1.建構有效之性別暴力防

治網絡，提升市民對於

人身安全與新興數位/

網路性別暴力之認知與

敏感度，針對不同年齡

層及人口特性(如不利

處境者)，製作宣導教

育媒材及擬定預防策

略。 

方針重點： 

(1) 應分眾、分齡及依人

口特性(尤其針對不利

處境者)辦理性別暴力

防治宣導；並應針對新

興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研擬相關政策措施、服

務或作為。 

(2) 鼓勵男性加入反暴力

行列。 

性別目標： 

提升市民、役男及基層民

政人員對於人身安全與新

興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

認知與敏感度。 

執行策略： 

1. 戶政事務所利用辦理

活動時納入性別暴力

防治宣導。 

2. 辦理替代役男教育訓

練時，講授人身安全

相關課程。 

3. 透過辦理本市各區基

層民政人員業務法令

培訓課程，邀請本府

家防中心派員講授並

說明「數位性別暴

力」案件相關救濟管

道，以防是類案件發

生。 

1. 本市各戶政事務所配

合其他機關或自行辦

理活動時，於現場宣

導性別暴力防治，111

年 1-3月共宣導 8場

次，約計 2,272人次

參加(男性 1,057人，

女性 1,215人)。 

2. 已於 111年 3月 4日

辦理替代役男法紀教

育訓練，參加役男共

計 150 人，並邀請本

府社會局派員，講授

兒童及少年性霸凌防

治課程。 

3. 預計於 111年 7月份

辦理本市各區基層民

政人員業務法令培訓

課程，邀請本府家防

中心派員講授並說明

「數位性別暴力」案

件相關救濟管道。 

2.加強性別暴力防治網絡

專業人員之性別意識，

及建立保護性工作人員

性別友善與安全之職場

環境，並適時表揚性別

暴力防治網絡人員優良

事蹟。 

性別目標： 

提升戶所同仁及基層民政

工作人員性別意識，以建

立性別友善與安全之職場

環境。 

執行策略： 

1. 針對戶政人員持續透

過會議或教育訓練，

加強其性別意識。 

1. 為強化戶政人員辨識

能力，利用所務會議

或聯合辦理員工教育

訓練時，納入性別暴

力及性別意識課程， 

111年 1-3月共辦理

11場，約計 1,179人

次參加(男性 483人，

女性 6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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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辦理「111年度區

里民政業務研討、法令

研習、環境生態體驗暨

市政政令宣導活動」強

化其性別意識。 

2. 預計於 111 年 5-6 月

(分 3 梯次)辦理「111

年度區里民政業務研

討、法令研習、環境生

態體驗暨市政政令宣

導活動」，強化本市基

層民政工作人員之性

別意識。 

4.結合民間資源共同推動

並建構有效的性別暴力

防治網絡，成立社政、

教育、成人保護、醫療

處置、心理支持及轉介

服務等合作溝通平台，

強化案件責任通報制

度，落實相關法令規

定，確保受害人之權益

及隱私維護，並責成新

聞媒體就暴力事件遵循

法規的報導。 

性別目標： 

結合民間資源共同推動並

建構有效的性別暴力防治

網絡。 

執行策略： 

1. 持續透過補助本市後

備軍人人民團體辦理

性別平等觀念宣導公

益活動，共同推動性

別平等觀念及推廣人

身安全相關工作。 

2. 透過辦理本市各區基

層民政人員業務法令

培訓課程，邀請本府

家防中心派員講授

「區里保護性業務及

精準責任通報」相關

內容，強化案件責任

通報制度。 

1. 預計於 111年 11月透

過補助本市後備團體

辦理性別平等觀念宣

導公益活動，共同推

動性別平等觀念及推

廣人身安全相關工

作。 

2. 預計於 111年 7月份

辦理本市各區基層民

政人員業務法令培訓

課程，邀請本府家防

中心派員講授「區里

保護性業務及精準責

任通報」相關內容，

強化案件責任通報制

度。 

5. 消除對性別暴力被害

人之歧視，提供充足

保護、法律、福利、

心理與就業支持，協

助其經濟及生活獨

立，尤其針對不利處

性別目標： 

消除對性別暴力被害人之

歧視，提供法律支持與協

助。 

執行策略： 

提供新住民國籍歸化等相

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持續提

供新住民國籍歸化等相關

法令諮詢與協助其完成國

籍歸化申請案。111年 1-

3月共計辦理 122件(男

性 14件，女性 10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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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者。 

方針重點：提供新住民國

籍歸化等相關法令諮詢

與協助。 

關法令諮詢與協助。 

五、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面向分工表 

政策方針 111年工作規劃 111年 1-4月辦理成果 

1.女性之健康、醫療與照

顧政策及決策過程之制

定或相關委員會應有多

元族群女性社區成員代

表參與。 

性別目標： 

持續落實各委員會委員任

一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之

一之原則。 

執行策略： 

檢視相關委員會是否達任

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原

則。 

1. 本局共有 7個委員會，

經檢視只有 1個委員會

―桃園市政府全民防衛

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女

性委員未達 1/3比例。

(依 111 年 3月 31日召

開之會議，委員總人數

38人，含男性委員 28

人(74%)；女性委員 10

人(26%))。 

2. 因該業務會報設置要點

已明訂所有委員由指定

職務人員擔任，即由本

府府一層長官及各局處

首長組成，以致男女性

別比率未達 1/3。將請

該會報所有委員每年進

行 2 小時性別意識培力

課程，作為因應。 

2. 定期針對健康、醫療與

照顧相關措施和政策，

進行滾動式性別影響評

估及性別分析。 

方針重點： 

(1)考慮不利處境、不同

族群、性別、年齡或偏

遠地區之不同需求。 

查本局與健康、醫療與照

顧相關之措施僅「戶所到

府(到院)服務」一案，惟

因該案僅屬便民服務之範

疇，尚未能據以進行性別

影響評估及分析，爰建請

本局不列入本方針之參與

單位。 

無相關辦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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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定期執行性別分析

並追蹤政策執行情形，

具體調整政策方向。 

(3)應注意女性醫療保健

衛生非加重女性自我保

健責任，破除性疾病之

性別迷思。 

3. 強化建置健康、醫療與

照顧的性別統計資料

庫，做為未來健康政策

研擬之依據。 

方針重點：定期檢討並擴

充健康醫療之性別統計

項目，使其充分反映健

康的風險結果與服務利

用之性別差異，並確保

健康政策回應性別統計

發現的性別不平等，藉

此研擬相關政策方案。 

性別目標： 

加強宣導本市市民相關服

務之資訊。 

執行策略： 

本市各戶政事務所針對本

市民眾因年邁、重病、身

心障礙等行動不便因素，

由戶所提供到府(到院)補

發國民身分證、印鑑(登

記、變更、廢止)等戶籍案

件服務。 

為體恤民眾因年邁、重病、

身心障礙等行動不便等因

素，確實無法親自至戶所

辦理補發國民身分證、印

鑑(登記、變更、廢止)等

戶籍案件，經向本市各戶

所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由戶所派員，

提供到府(到院)服務。 

本專案自 111 年 1 月至 3

月止，計服務 135人(男 87

人，女 48 人)，其中服務

65 歲以上之高齡年邁者

計 27 人(男 18 人，女 9

人)、重病者計 6 人(男 1

人，女 5 人)、身心障礙者

計 5人(男 4人、女 1人)。 

一般民眾之重病者計 2 人

(男 2 人)、身心障礙者計

5 人(男 5 人)、其他因素

者計 90 人(男 57 人、女

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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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連結教育單位、社區及

醫療服務系統，加強推

動與青少年相關之性教

育計畫和保健服務措

施，加強宣導身體發

育、健康體態、身體自

主權、安全性行為及未

成年懷孕諮詢服務之資

訊。 

性別目標： 

加強宣導未成年父母相關

諮詢服務之資訊。 

執行策略： 

本市各戶政事務所每月賡

續將未成年父母名冊及溫

馨關懷需求表送交本府社

會局，由社會局進行後續

關懷及資源服務。 

本市戶政事務所於民眾辦

理新生兒出生登記時，如

遇父或母未滿 20歲者，

主動請其填報溫馨關懷需

求調查表，並於每月 10

日前將未成年父母名冊及

溫馨關懷需求表函送社會

局。111年 1-3月函報社

會局共 40件(男性 5件，

女性 35 件)。 

14. 連結及培力在地民間

團體，使其具備健康醫

療與照顧議題之性別視

角，積極參與監督地方

性別友善健康政策之發

展。 

性別目標： 

連結宗教團體加強性別友

善健康觀念。 

執行策略： 

於宗教團體(場所)負責人

講習會配合納入衛政、社

政單位之相關宣導資料及

資源，以培養其性別友善

健康觀念。  

預計 111 年 11月下旬針

對本府宗教團體辦理 1場

宗教團體(場所)負責人講

習會，配合納入衛政、社

政單位之相關宣導資料及

資源，以培養其性別友善

健康觀念。 

六、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環境、能源與科技面向分工表 

政策方針 111年工作規劃 111年 1-4月辦理成果 

6.保障不同性別、族群、

不利處境者及多元團

體，能充分參與地方性

環境與交通之決策管

道，落實環境、能源與

科技領域公民參與和審

議機制，確保女性充分

參與。 

方針重點：建議機關應提

出對民間團體開放參

與、諮詢的創新機制或

作法。 

性別目標： 

以參與式預算方式保障不

同性別、族群、不利處境

者及多元團體等能充分參

與審議，落實公民參與機

制。 

執行策略： 

本局訂定「111年度補助

各區里地方小型建設工程

及設施實施計畫」，可補

助本市各區公所以參與式

預算方式辦理區內符合計

利用本局每月召開補助案

件控管會議時，加強向各

區公所宣導申請以參與式

預算方式辦理區內符合計

畫項目，並於進行參與式

預算作業時，保障不同性

別、族群、不利處境者及

多元團體等能充分參與。

截至 111 年 3月尚無補助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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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項目之基礎建設執行或

設備採購的推動。並於進

行參與式預算作業時，落

實不同性別、族群、不利

處境者及多元團體等能充

分參與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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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 CEDAW案例宣導媒材對民眾推展 CEDAW及性別平等宣導 

    1、辦理單位：本局各科室及所屬機關 

    2、說明： 

      (1)本局 110年完成之 CEDAW宣導媒材―「從父姓或從母姓，子女姓氏  

         之抉擇」宣導海報，已於 110年 11月 25日函送本局各科室及所屬 

         機關等，並另提供海報之電子檔。 

      (2)上開海報請本局各科室及所屬機關利用對民眾及相關法令研習、教 

         育訓練、活動之宣導場合(如：本局 CEDAW研習班、戶政業務法令暨 

         為民服務研習會、宗教場所負責人講習會、殯葬業務研習班之性別 

         課程等)進行宣導，另於機關公佈欄等處張貼公告，俾利對參加者及 

         民眾進行宣導。 

  



20 
 

三、提案討論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111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提案單 

案號 1 

提案單位 秘書室 

案由 
111 年度「桃園市政府民政局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一與

表二」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市府主計處 111 年 2月 7日電子郵件，本府各機關 

    當年度之性別預算編列情形需先提報機關性別平等 

    專責小組年度會議檢視，再送市府主計處。 

二、檢附本局 111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一與表二」 

   （如附件 3,p.21-23） 

辦法 議決通過後，提交市府主計處賡續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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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表一   

項次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

評估作業之工作/

計畫名稱 

請說明計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後，是否編列相關經費執行所訂

定之策略、作法 

 

1 民政局 

桃園市八德區茄苳

國民小學辦理新建

公共幼兒園(白鷺市

民活動中心部分) 

本案之場館，將不同性別、性傾向與

性別認同者使用之便利性及合理性納

入考量，規劃設置無障礙電梯、無障

礙廁所、男女廁、哺集乳室等，以提

供友善安全之使用環境，並配置性別

預算。 

 

2 民政局 

111 年度桃園市宗教

團體負責人講習會

實施計畫 

本計畫為提升女性於其落實性別平等

政策綱領內涵，建構無性別歧視之文

化禮俗儀典之政策願景等他產業之創

業人數及成功率，將編列優先補助女

性創業者創業計畫所需經費。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自治科:林佳姿 #5609 

宗教科:關紫欣 #5617 

 

連絡電話：  

備註:本表係 110年度各機關辦理 111年度計畫類性別影響評估計畫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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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桃 園 市 政 府 性 別 預 算 編 列 情 形 表 - 表 二       單位:千元 

項

次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111年度預

算數(第 1

至 5類合計

數) 

備註 第 1類 

計畫類 

第 2類 

性別平等 

政策方針 

第 3類 

工具類 

第 4類 

性平法

令類 

 第 5類

其他類 

8 民政局及所屬 659 2,134 10 - - 2,803  

1 

民政局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外聘委員出席費                  
10                         

10  
性別平等會議

委員出席費 

2 聯合婚禮實施計畫                
2,000                        

2,000    

3 桃園市政府 111年補助殯葬服務業
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2                            
2    

4 桃園市政府宗教負責人講習會實施
計畫 

            
4                              

4    

5 敬天祈福 E起來 科儀大典好性平                  
100                          

100    

6 替代役法紀教育                   
10                           

10    

7 後備軍人人民團體公益活動                   
20                           

20    

8 辦理里幹事培訓研習及民政人員法
令研習課程等經費                    

2                            
2  

性平課程講師
出席費(預算
書頁碼:03-
01-37) 

9 
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辦理新
建公共幼兒園(白鷺市民活動中心部
分) 

            
655                            

655  
(預算書頁
碼:03-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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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0 孔廟忠烈祠聯
合管理所 無                           

-      

11 殯葬管理所 無                           
-      

12 桃園區戶政 
事務所 無                           

-      

13 中壢區戶政 
事務所 無                           

-      

14 平鎮區戶政 
事務所 無                           

-      

15 八德區戶政 
事務所 無               

16 大溪區戶政 
事務所 無               

17 楊梅區戶政 
事務所 無               

18 蘆竹區戶政 
事務所 無               

19 大園區戶政 
事務所 無               

20 龜山區戶政 
事務所 無               

21 龍潭區戶政 
事務所 無               

22 新屋區戶政 
事務所 無               

23 觀音區戶政 
事務所 無               

24 復興區戶政 
事務所 無               

彙整人員：                  會計主任：                                  秘書室：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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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111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提案單 

案號 2 

提案單位 性平專責小組秘書單位(秘書室) 

案由 
111年新增 2項性別統計指標項目及 1篇性別分析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府主計處 108 年 2 月 1 日以桃主公統字第

1080001133 號函示有關各局(處)之性別統計指標及

性別統計分析新增作業，應依本府「108-111年桃園

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辦理，相關

重點摘要如下: 

 (一)性別統計：各局(處)每年應新增並公開於局(處)網 

     頁之指標項數，業務機關(幕僚機關以外之局處)為 

     2項(含)以上。 

 (二)性別分析：各局(處)每年應新增並公開於局(處)網 

     頁之分析篇數為 1篇(含)以上，運用性別為基礎的 

     相關事實資料(含性別統計等量化與質化資料)，並 

     透過性別與其他面向或變項的交織分析，分析不同 

     性別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政治結構等面向處 

     境的差異及現象的成因，藉以瞭解該議題之標的人 

     口群與利害關係人的立場和需求，調整計畫資源配 

     置或延伸發展其他計畫以處理相關議題。 

 (三)辦理期程與方式：各局(處)之性別統計指標及性別 

     統計分析須於每年 10月底前經局處專責小組會議 

     通過後，另填復新增清單併同相關佐證資料，以電 

     郵提交主計處。 

二、為利本局 111年提報 2項統計指標及 1 篇統計分析， 

    經秘書室簽請各科各提報 1案，提報結果如下： 

 (一)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提報科別 
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名稱 
說明 

自治行政科 桃園市各區民政類市民 新增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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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設置哺(集)乳

室間數及總面積-按區

別分析比例 

分類(區

別分析

比例)。 

兵役科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補助

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加

人員性別統計分析 

 

區政行政科 績優里長性別統計  

戶政科 桃園市現住原住民人口

數-按區域分 

新增複

分類(區

域) 

禮儀事務科 桃園市聯合奠祭往生者

性別統計表 

 

宗教科 桃園市宗教團體負責人

講習會參加人數性別統

計 

 

(二)性別統計分析 

提報科別 
性別統計分析 

名稱 
說明 

自治行政

科 

107 至 110年

桃園市傑出市

民證及榮譽市

民證獲頒人數

性別統計分析

報告 

為鼓勵桃園市市民

(及非市民)積極參

與市政建設、教育

文化事業及熱心公

益，本府係依據

「桃園市傑出市民

證及榮譽市民證頒

贈實施要點」頒贈

獎狀，並針對獲頒

贈人員進行性別分

析評估報告。 

兵役科 桃園市政府民

政局補助後備

團體公益活動

參加人員性別

統計分析 

本局訂定要點補助

後備團體辦理公益

活動協助本市政令

推行及兵役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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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科 桃園市宗教團

體負責人講習

會參加人員性

別統計分析 

鑑於本市宗教團體

(場所)負責人年齡

多為 60歲以上，陸

續培養或選舉新任

負責人注入新血，

為審視「宗教負責

人講習會」之推廣

性平成效，故藉由

分析宗教團體負責

人之性別年齡，以

檢視女力或跨性別

之培力成長率。 

區政行政

科 

 

 

(前已提分析報告案，本次暫免提報) 戶政科 

禮儀事務

科 

三、提請審議。 

辦法 

自各科提報之項目擇定 2案性別統計指標項目及 1篇性別

統計分析，經專責小組決議通過後，請該業務科於本(111)

年 8月底前送交秘書室，俾提報至本局 111 年第 2次性平

專責小組會議討論。  

決議 

一、 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擇定由區政科提報之「績優里

長性別統計」及戶政科提報之「桃園市現住原住民

人口數-按區域分」。 

二、 性別統計分析: 擇定由兵役科提報之「桃園市政府

民政局補助後備團體公益活動參加人員性別統計分

析」。 

三、 另有關性別統計分析案，請本次暫免提報科室(區

政行政科、戶政科、禮儀事務科)明年度仍繼續提

報。 

備註 
本局截至 110年性別統計指標項目共計 22項、性別統計

分析共計 3篇（如附件 4,p.27）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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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局截至 110年性別統計指標項目共計 22項：  

案名 主責單位 

(1)桃園市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及單齡人口分析 戶政科 

(2)桃園市現住人口出生、死亡、結婚、離婚登記 戶政科 

(3)桃園市現住人口之婚姻狀況-按年齡別分 戶政科 

(4)桃園市離婚人數按年齡及性別分 戶政科 

(5)桃園市滿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之教育程度-按區別分 戶政科 

(6)桃園市現住原住民戶口數 戶政科 

(7)桃園市里長性別統計分析表 區政行政科 

(8)桃園市宗教團體負責人性別統計表 宗教科 

(9)桃園市區政諮詢委員性別統計表 (免更新) 區政行政科 

(10)桃園市鄰長性別統計分析表 區政行政科 

(11)桃園市政府殯葬事務審議諮詢會委員性別統計表 禮儀事務科 

(12)桃園市政府民政局暨所屬機關員工性別統計表 人事室 

(13)桃園市政府民政局暨所屬機關志工性別統計表 秘書室 

(14)桃園市新住民性別統計表 戶政科 

(15)桃園市政府民政局主管人員性別統計表 人事室 

(16)桃園市政府民政局暨所屬機關員工育嬰留職停薪性別統計表 人事室 

(17)桃園市里幹事性別統計表 區政行政科 

(18)桃園市傑出市民證及榮譽市民證獲頒人數性別統計表 自治行政科 

(19)桃園市出生登記子女從姓人數統計表 戶政科 

(20)桃園市同性結婚、終止結婚登記對數統計表 戶政科 

(21)桃園市各區民政類市民活動中心設置哺(集)乳室間數及總面積 自治行政科 

(22)桃園市現住原住民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分 戶政科 

二、本局截至 110年性別分析共計 3項：           

案名 主責單位 

(1)桃園市第 1至 2屆鄰長性別統計分析報告 區政行政科 

(2)桃園市 108年至 109年 8月底出生登記子女從姓統計分析報告 戶政科 

(3)桃園市 109年至 110年 4月聯合奠祭往生者性別統計分析 禮儀事務科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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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111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提案單 

案號 3 

提案單位 性平專責小組秘書單位(秘書室) 

案由 
擇定 112年重大施政計畫、非重大施政計畫各 1案進行性

別影響評估，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108-111年桃園市政府民政局推動性別主流化      

    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及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 110年 4月 23日府研綜字第 1100088974號函辦 

    理。 

二、按本計畫第陸點實施策略與措施第二項之（三）規定

略以，本局各科室進行制定自治條例或計畫案，請參

考本府性別影響評估流程，辦理性別影響評估，另依

上開研考會函，計劃案修正於相同期間辦理，且計畫

草案應於上半年度提報機關性平專責小組討論，並於

下半年度提報備查。計畫案分為 2類： 

  (一)重大施政計畫(提報重大計畫先期審查者)：每年應

自重大計畫先期審查中，至少提 1 案辦理性別影響

評估。 

 (二)非重大施政計畫(非屬前項重大施政計畫者)：每年

至少提 1案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三、112年重大施政計畫：經調查僅自治行政科具重大施

政計畫，並提報「八德區大成段 88-1、93地號土地新

建公共化幼兒園(市民活動中心部分)」一案。 

四、112 年非重大施政計畫：經秘書室簽請各科各提報 1

案如下：   

提報 

科別 

非重大施政

計畫名稱 

說明 

自治行

政科 

112年度補

助各區里地

方小型建設

工程及設施

一、計畫目標： 

本計畫係為因應轄內不同

區里發展差異，積極滿足

區里公共建設需求；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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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畫 就改善區里內公有公共設

施同時，探討其受益對象

及受益情形。 

二、執行方法： 

預訂函頒 112 年度補助各

區里地方小型建設工程及

設施實施計畫，並由本市

各區公所配合辦理。 

三、計畫說明： 

辦理市長交辦及專案核准

補助案或經區公所檢討地

方建設情形後，報府申請

補助，後續由本府受理及

核定公所申請案辦理經費

核撥。 

兵役科 勞軍活動實

施計畫 

目前台灣女性依法並無服

兵役義務，惟志願役女性

比例逐年提高，於 110年底

已占國軍戰力 14%，面對軍

人職業特殊性，本局擬將

勞軍活動實施計畫納入性

別影響評估，期打破性別

迷思，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戶政科 桃園市政府

民政局清查

人口作業獎

懲規定 

依左列規定，參考本市各

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清查人

口成果件數，並依獎懲基

準表每年辦理一次獎懲。 

區政行

政科 

無  

禮儀事

務科 

無  

宗教科 無  

五、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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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自提報之非重大施政計畫項目擇定 1案，併同自治行政科

之重大施政計畫案，經專責小組決議通過後，請擬定計畫

之業務科於本(111)年 8 月底前完成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並

送交秘書室，俾提報至本局 111年第 2次性平專責小組會

議備查。 

決議 

一、 重大施政計畫：擇定由自治行政科提報之「八德區

大成段 88-1、93地號土地新建公共化幼兒園(市民

活動中心部分)」，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 

二、 非重大施政計畫：擇定由兵役科提報之「勞軍活動

實施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 

備註 

本局 105至 111年重大施政計畫共計 7項、非重大施政計

畫共計 7項（如附件 5,p.31）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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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局 105至 111 年性別影響評估案(重大施政計畫)共計 7 項：  

案名 主責單位 

(1) 105年度桃園市政府宗教負責人講習會實施計畫  宗教科 

(2)桃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 106年傳統公(私)墓遷葬計畫  殯葬所 

(3)興建本市蘆竹區中興、上興、新興及中福等 4里聯合集會所、 

   社福場所及圖書分館等(含後續擴充之內裝費、開辦費) 

自治行政科 

(4)桃園市政府補助宗教團體辦理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活動作業要 

   點 

宗教科 

(5)桃園市桃園區殯葬綜合大樓暨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殯葬所 

(6)「本市八德區廣隆、大同、大成三里聯合集會所、公托中心、 

   日照中心新建工程等相關經費」 

自治行政科 

(7)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辦理新建公共幼兒園 (白鷺市民活 

   動中心部分)   

自治行政科 

 

二、本局 105至 111 年性別影響評估案(非重大施政計畫)共計 7項：    

案名 主責單位 

(1)105年聯合婚禮實施計畫 禮儀事務科 

(2)106年聯合婚禮實施計畫 禮儀事務科 

(3)107年擴大里基層建設暨里長里幹事聯繫會報計畫 區政行政科 

(4)108年推動桃園市鄰長遴聘性別平權實施計畫 區政行政科 

(5)桃園市 109年戶政業務法令暨為民服務研習會實施計畫 戶政科 

(6)桃園市政府 110年補助殯葬服務業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禮儀事務科 

(7)111年度桃園市宗教團體負責人講習會實施計畫  宗教科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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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111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提案單 

案號 4 

提案單位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秘書室 

案由 

研擬本局 111 年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及與民間組織或鄰里

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計畫、方案、措施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108-111年桃園市政府民政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

計畫」辦理。 

二、 查前開計畫第陸點實施策略與措施第三項規定，本局應

辦理性別平等相關方案如下: 

(一) 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將性平觀點融入業務，於奇數

年研擬相關具體行動措施，偶數年執行，並提報成果。 

(二) 與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

計畫、方案、措施:配合市長四大性平理念(保護母性、培

養女力、性別平權、性別友善)及參酌本府性別平等政策

方針，研擬本局與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

平等之政策、計畫、方案、措施，於奇數年研擬相關計畫，

偶數年執行，並提報成果。 

三、 按前開規定，本局需於本(111)年研擬具體行動措施及與

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計

畫、方案、措施各 1案，於 112年執行並提報成果。 

四、 為利本局 111 年提報具體行動措施及與民間組織或鄰里

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計畫、方案、措施，

經秘書室簽請各科各提報 1案，提報結果如下： 

 (一)具體行動措施     

提報 

科別 

具體行動措施 

名稱 
說明 

區政行

政科 

111-112年公共

服務參與度提升

計畫-鄰長性別

平等 

藉由 4年 1度里長選舉，

部分鄰長更動機會，使鄰

長性別比例更為平等。 

禮儀事

務科 

桃園市市民聯合

婚禮實施計畫 

本局與家庭教育中心合

作，針對報名參加聯合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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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活動之新人，由家庭教

育中心辦理婚前家庭教育

課程，使將婚者更具性別

平權之意識。 

自治行

政科 

無 本科業務係補助各區市民

活動中心增(修)建及修

繕、各區里地方小型建設

工程及設施等，惟性別平

等觀點恐無法融入承辦業

務。 

兵役科 無  

戶政科 無 本科無訂定性別平等具體

行動措施。 

宗教科 無  

 (二)與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    

     計畫、方案、措施 

提報 

科別 
名稱 說明 

禮儀事

務科 

桃園市政府

補助殯葬服

務業教育訓

練實施計畫 

本局與桃園市葬儀商業同業公

會合作辦理殯葬業務講習，並

將性別平權相關內容列入課程

範圍。 

宗教科 「桃園好神    

  慶典好性

平」推動計

畫 

為翻轉祭典科儀多由男性主導

之刻板印象，進而影響在地宮

廟培訓女性或多元性別執禮人

員，以破除傳統社會對女性不

必要之禁忌及限制之高牆，以

建構多元無歧視之宗教環境。 

自治行

政科 

無 本科業務係補助各區市民活動

中心增(修)建及修繕、各區里

地方小型建設工程及設施等，

惟性別平等觀點恐無法融入承

辦業務。 

兵役科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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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政行
政科 

無  

戶政科 無 本科無與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
相關之業務，爰無案件提報。 

五、 提請審議。 

辦法 
自提報之項目各擇定 1案，經專責小組決議通過後，請該業務

科於本(111)年擬定計畫內容後，112年執行並提報成果。 

決議 

一、具體行動措施：擇定由區政行政科提報之「111-112年 

    公共服務參與度提升計畫-鄰長性別平等」。 

二、與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 

    計畫、方案、措施：由兵役科另提報「桃園市政府校園 

    兵役宣講活動實施計畫」。 

三、 因本案提報計畫太少，往後請業務單位規範各科均需提

報案件，俾利於會議中充分討論。 

備註 本局 105-110年已執行完畢並提報成果之具體行動措施共 3

案、與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    

計畫、方案、措施共 3案（如附件 6,p.35）供參。 

 

四、 臨時動議 

(一) 劉怡伶參議： 

1、建議鄰長遴派時，多著重並提升女性之從政比例，以達改善女性從 

政比例性別落差，並提升女性之公共參與率。 

2、未見提案討論有關本市各類場館廁所標誌違反性別平等意涵檢視 

情形，請回應說明。 

3、有關 111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二，所屬機關之編列數皆為 0， 

建議各機關如有性別友善措施的設備或採購(如哺(集)乳室、性別 

友善廁所等相關設備…等)，或相關研習宣導等促進性別平等效果 

者，皆可編列性別預算。 

(二) 本局回應：本局前已函轉本府來文，請所屬機關檢視所轄場館或設施

之廁所標誌，避免涉及違反性別平等意涵，經回復皆表示無違反之情

形，並致力配合推動並落實性別平等。另經洽詢性平辦表示，如機關

於此議題無相關疑義，可免於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中提案討論。 

 

五、散會：15 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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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局 105至 110 年「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案」共計 3案：  

案名 主責單位 

(1)105-106年: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106年推動里鄰長性別主流化具 

              體行動措施         

秘書室 

(2)107-108年:333女性鄰長讚出來  秘書室 

(3)109-110年:「扎根基層－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度提升計畫」 區政行政科 

 

二、本局 105至 110 年「與民間組織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 

    計畫、方案、措施案」共計 3案：           

案名 主責單位 

(1)105-106年:民政局與後備軍人人民團體共同推動性平計畫  兵役科 

(2)107-108年:敬天祈福 e起來 科儀大典好性平  宗教科 

(3)109-110年:「桃園好神 慶典好性平」推動計畫  宗教科 

 

 

附件 6 


